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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第二章  职责分工
	（五）对制定的规章制度执行情况进行评价；
	（六）规章制度管理的其他事项。
	第三章  规章制度体系
	第八条  公司规章制度管理应当围绕促进改革发展、优化治理结构、提升经营能力、强化风险防控能力的目标进行，根据公司治理情况优化规章制度体系。
	第四章  规章制度计划管理
	（四）其他需要制定规章制度的情形。
	第十三条  公司实行规章制度修编计划管理。
	制定部门应当在年终认真总结本部门起草的规章制度执行情况，并在次年1月向规章制度归口管理部门报送《规章制度年度修编计划表》（详见附件）。已完成年度修编计划报送后，出现需要制定或修订规章制度情形的，应当及时填制《规章制度年度修编计划表》并报送规章制度归口管理部门。
	归口管理部门收到各制定部门提交的《规章制度年度修编计划表》后，应当及时跟进规章制度修编工作进展情况。
	第五章  起草与审核
	（五）需要审核的其他内容。
	第六章  审批与发布
	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规定的基本规章制度，需要履行特别审议程序的，按照规定办理。
	第七章  解释、修订和废止
	第二十六条  规章制度应规定负责解释的部门，解释部门一般为规章制度的牵头制定部门。
	（三）其他需要废止规章制度的情形。
	第二十九条  规章制度的修订、废止程序适用规章制度的制定程序规定。
	第三十条  公司法律事务部、审计部应当加强对规章制度制定和执行的评价和监督，督促整改发现的问题，持续优化与完善规章制度管理，确保规章制度的合规性和执行力，实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。
	按照前款规定制定的具体生产经营管理规范性文件，应当在印发实施的同时，报公司法律事务部备案。
	第三十四条  本办法由法律事务部负责解释。

